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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建立金融

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

法办〔2021〕3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

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

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各非

银行支付机构，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大部署要求，进

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

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发〔2019〕27号）等文件精神和

工作要求，巩固已建立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



作，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即人民银行组织其指导下的各级金融纠纷调

解组织和调解员通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调解平台）的方式开展全

流程在线委派、委托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等工作。同时，中

国人民银行指导建设的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以下简称调解网）与调解平台

实现对接，通过调解网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申请司法确认条件的

，可以在线进行司法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法院系统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为调解员

提供培训和业务指导，调解平台研发、运维、宣传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负责提供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具体业务指导等。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负责人民银行系统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

统筹推进。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具体推动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规范发展，指导其

配合做好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调解组织和调

解员名册管理制度，做好调解名册信息日常维护更新，并具体组织调解员开展在

线调解、参与诉调对接等。

　　二、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采集和管理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准确掌握经其业务指导的本辖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和调解员信息，指导各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在做好调解员日常管理和信息维护工

作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将符合条件的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通过调解平合推送到相应的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人民法院

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纳入本院特邀调解名册，并在调解平台

上予以确认。

　　三、在线诉调对接业务流程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支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通过入驻



调解平台或调解网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纠纷调解申请后，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向入驻的金

融纠纷调解组织委派、委托调解案件。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调解平台

接受委派或者委托，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平台，并告知

相关人民法院。

　　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

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

台对调解协议依法进行在线司法确认，或者立案后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

件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者继续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网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需要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且

符合司法确认条件的，调解协议经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由调解组织将

调解协议从调解网推送至调解平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

台依法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四、强化全流程在线调解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积极使用调解平台接受人民法院委派或者

委托案件，传送、接收调解材料，并及时开展在线音视频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

院应当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落实在线委派或

者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全流程在线调解提供

支持和保障。

　　五、建立沟通会商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加强沟通会商工作，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问题、

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立案庭牵头，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

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从具体工作层面落实相关建设应用要求。

　　六、建立健全评估激励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工作实际分别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激励体系



，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形成调解工作质效分析报告。对参与纠纷化解

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表扬。广泛开展宣传报道，吸引更多调解

组织和调解员积极参与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各地在落实推进中的经验做法、困难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

人民银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21年 10月 8日


